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

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

一、项目概述

1、项目概况：本项目共 1个包；采购成都医学院汽车租赁服务供应商一名。

2、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包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01 成都医学院汽车租赁运输服务 交通运输业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服务地点：成都医学院天回校区和新都校区。

3、付款方法和条件：原则上每季度结算一次，服务款结算采用据实结算转账方

式，供应商需提供正式有效发票。到大型活动或重要事项，所有车辆需服从采购

人统一调度。任何车辆如违反上述规定，采购人将要求供应商更换该车司机或车

辆，责任由供应商承担。服务费结算单价＝单次往返最高限价（包干价）×成交

折扣，按供应商实际提供的车辆数量和车辆类型据实结算，最终结算总金额不超

过本项目预算金额。（统一折扣定义：如果基准价为 100 元，统一折扣是 80%，

实际支付金额=100×80%，即实际支付金额为 80 元。）。

4、报价要求：服务费为含税包干价，包含但不限于供应商为完成合同约定义务

所需的租车费、供应商驾驶员工资和食宿费用、服务车辆油费、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处罚费、过路费、停车费、洗车费、利润、税费等全部费用。

5、履约验收要求：

5.1 履约验收主体：成都医学院；

5.2 履约验收时间：原则上每季度验收一次，季度服务期结束后，采购人在收到

成交人提交的书面验收申请材料后 30 日内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5.3 履约验收方式：采购人单位内部验收；

5.4 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5.5 履约验收内容和标准：

5.5.1 技术履约内容及标准：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技术、服务要求”及成交

人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5.5.2 商务履约内容及标准：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商务要求”及成交人响应

文件进行验收。

5.6 其他验收事项：

其他验收事项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执行。

6、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供应商如成交，派出车辆严格在 1 小时内到

达指定现场，如供应商在合同期内出现两次及以上未按承诺响应的时间要求到达

指定现场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本项目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三、技术、服务要求

（一）实习、见习用车运输清单

成都医学院实习用车运输清单

起点 终点 座次

单次往返最

高限价（包干

价）（元/辆）

起点 终点 座次

单次往返最

高限价（包干

价）（元/辆）

新都 绵阳
35-39 座 2800

新都 资阳
35-39 座 2600

45-55 座 3400 45-55 座 3600

新都 江油
35-39 座 3200

新都 内江
35-39 座 3600

45-55 座 3800 45-55 座 4800

新都 宜宾
35-39 座 5200

新都 彭州
35-39 座 1800

45-55 座 6200 45-55 座 2400

新都 重庆
35-39 座 6000

新都 大邑
35-39 座 2000

45-55 座 7000 45-55 座 2800

新都 自贡 35-39 座 4200 新都 崇州 35-39 座 2000



45-55 座 5200 45-55 座 3000

新都 乐山
35-39 座 3600

新都 双流
35-39 座 1800

45-55 座 4200 45-55 座 2400

新都 眉山
35-39 座 2800

新都 广汉
35-39 座 1400

45-55 座 3800 45-55 座 2000

新都 绵竹
35-39 座 2400

新都
成都绕城

高速内

35-39 座 1400

45-55 座 3000 45-55 座 2000

新都 南充
35-39 座 4500

新都 简阳
35-39 座 2600

45-55 座 5200 45-55 座 3000

新都 中江
35-39 座 2400

新都 广元
35-39 座 5200

45-55 座 3000 45-55 座 6400

新都 青白江
35-39 座 1600

新都 什邡
35-39 座 2400

45-55 座 2400 45-55 座 3200

新都 德阳
35-39 座 2400

新都 广安
35-39 座 5400

45-55 座 3200 45-55 座 6600

新都 龙泉
35-39 座 2200

新都 郫都
35-39 座 2200

45-55 座 2800 45-55 座 2800

新都 温江
35-39 座 2200

新都 天回
35-39 座 1200

45-55 座 2800 45-55 座 1800

新都校

区

新都片

区

35-39 座 1000
新都 巴中

35-39 座 5800

45-55 座 1400 45-55 座 6800

备注：1、合计实习点位 30 个；

2、因实习基地存在增减情况，以当年实习分配计划为准。新增实习基地的运输费由双方友好协商

达成一致（协商方式参考车型、其他点位价格及实际里程，综合协商指导价）



成都医学院见习用车运输清单

起点 终点 座次
单次往返最高限价（包干

价）（元/辆）

新都校区 天回校区
35-39 座 1200

45-55 座 1600

新都校区 新都片区
35-39 座 1000

45-55 座 1400

新都校区 成都绕城高速内
35-39 座 1400

45-55 座 2000

新都校区 青白江片区
35-39 座 1400

45-55 座 1800

新都校区 郫都
35-39 座 1600

45-55 座 2000

新都校区 温江
35-39 座 2200

45-55 座 2800

天回校区 成都绕城高速内
35-39 座 1400

45-55 座 2000

天回校区 新都片区
35-39 座 1200

45-55 座 1600

天回校区 青白江片区
35-39 座 1600

45-55 座 2200

天回校区 郫都
35-39 座 2200

45-55 座 2800

天回校区 温江
35-39 座 2200

45-55 座 2800

备注：1、合计见习点位 11 个；

2、因见习基地存在增减情况，以当年见习分配计划为准。新增见习基地的运输费由双

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协商方式参考车型、其他点位价格及实际里程，综合协商指导

价）

（二）服务要求

1、车用服务内容：为成都医学院学生实习、见习用车，包括成都市市内和

市外用车。

2、供应商提供的车辆应为自有车辆，必须符合国家、行业技术标准和磋商



文件要求；

3、供应商必须保证提供的车辆具备车辆道路运输证，行驶证，车辆技术状

况达到国家标准，车况良好，无违章、违法、及法律纠纷。

4、供应商车辆需要配置司机人员。要求司机身体健康，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A1 驾驶证，3年及以上大客车驾驶经验，无违法犯罪记录。供应商（包括司机）

应保守采购人公务私密。

5、供应商车辆和人员应按采购人要求的时间提供用车服务，严禁酒后开车，

服从采购人用车安排。采购人对供应商投入的车辆和人工作上的失误有处罚权，

有权要求更换车辆和司机。

6、供应商对车辆保养、维护、维修、保险、保管等负全部责任，提供用车

服务期间发生车辆丢失、损伤、违章等均与采购人无关。

7、租赁服务期内，供应商负责车辆的年检、环保检测、维修和保养、保险

等，并自行承担费用；

8、供应商提供服务的自有车辆数量基本要求：35-39 座车型 30 辆、45-55

座车型 10 辆（要求分类提供每辆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复印件、行驶证复印件、

车辆道路运输证复印件、有效期内的保险单（强制保险）复印件和车辆外部照片

（拍照须清晰可见），座位数以行驶证核定人数为准。）

9、供应商负责缴纳提供服务车辆的各种保险费和税费，包括强制保险、车

船税，第三者责任险 150 万元，每辆车乘坐险不低于 40 万元。（单独提供承诺函）

10、供应商提供服务的每辆自有车辆的所有登记信息中，记载的最后所有权

人的名称必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11、供应商必须保证车辆安全、准时，按约定线路把采购人接、送到目的地，

中途不得上下乘客和私自改变线路等。凡遇途中车辆故障或路阻等原因，供应商

应及时调配车辆或临时改变捷近的线路。但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因浓雾、道路、

自然灾害等)造成的车辆晚点时，不视为供应商违约。

12、供应商对车辆运营过程中的安全负责，当出现运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

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等应当由供应商出面妥善处理并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13、凡遇交通事故、治安纠纷等，供应商将按道路旅客运输中相关条款依法

依规进行处理，采购人将酌情配合供应商妥善的处理各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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